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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工程办〔2021〕2 号 

 

 

各市、县(市、区)工程办，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 2.0 的意见》（皖教﹝2019﹞23 号）和《安徽省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整校推进实施指导意见（暂行）》精神，

突出整校推进工作学校主体责任，明确学校整校推进工作内容，

通过多轮调研、研磨、座谈、论证，研究并制定了《安徽省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整校推进校级监测指标考

核规范》（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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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安徽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整

校推进校级监测指标及考核规范（试行） 

 

 

安徽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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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试行）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 2.0 的意见》、《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工程 2.0 整校推进实施指南》和《安徽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整校推进实施指导意见（暂行）》要求，为规范和指导我

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整校推进工作，进

一步提高能力提升工程 2.0 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科学考核检测评

价和奖惩体系，确保全省围绕中心优质高效实现能力提升工程

2.0 目标。 

 

 

 

 

一、工作原则

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着眼发展，激励促进的原则。

二、监测对象

参加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整校推进的

学校。

 三、监测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及加权 

1 组织管

理（8 分） 

1.1 团队建

设（4 分） 

1. 是否建立校级管理团队（1 分） 

2. 校长是否是能力提升工程第一责任人（1 分） 

3. 校级管理团队是否均参加过上级组织的培训并培训合格（按比例计分）

（2 分） 

1.2 运行机 1.是否制定学校管理团队职责制度（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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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及加权 

制（4 分） 2.是否建立以学校发展目标为引领的信息技术应用长效机制（3 分） 

2 方案设

计（12分） 

2.1 信息化

发展规划（6

分） 

1.是否编写能力提升工程 2.0 期间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2 分） 

2.学校信息化应用环境（多媒体学习环境、混合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

定位是否准确（2 分） 

3.学校信息化发展目标达成途径是否科学合理（2 分） 

2.2 整校推

进实施方案

（6 分） 

1. 是否制定整校推进的实施方案（3 分） 

2. 学校整校推进方案是否科学、规范、可行（3 分） 

3 推进实

施（35分） 

3.1 指导选

学（5 分） 

1.学校是否制订推进实施自主选学指导措施，是否对教师能力点选择进行了

把关（2 分） 

2.学校教研组是否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本组实施指导选学方案（2 分） 

3.教师至少有两项微能力选择点是否符合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的目标或者当

前信息化应用环境要求（1 分） 

3.2 网络研

修（8 分） 

1. 教师网络研修参训率（实际参训人数/应参训人数，按比例计分）（4 分） 

2. 教师网络研修合格率（实际合格人数/应参训人数，按比例计分）（4 分） 

3.3 实践应

用（22 分） 

1. 学校是否将信息技术应用纳入校本研修规划方案（3 分） 

2. 日常教研活动是否纳入教师选择能力点相关的实践应方面的内容（5 分） 

3. 日常教研活动是否促进了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教师信息技术在原有的

基础上有所提升，推进相关教学设备和学科软件应用，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

术进行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和学业评价能力（5 分） 

4. 学校是否有效开展以基于校本的微能力应用为重点的评比活动（5 分） 

5. 学校是否积极开展区域信息化的教育教学课题研究（4 分） 

4 校本应

用考核

（25 分） 

4.1 参评率

（5 分） 
参评率（实际参训人数/应参训人数，按比例计分）（5 分） 

4.2 通过率

（10 分） 
通过率（实际合格人数/应参训人数，按比例计分）（10 分） 

4.3 抽检合

格 率 （ 10

分） 

抽检合格率（抽检合格人数/被抽检人数，按比例计分）（10 分） 

5 经验成

果（15分） 

5.1 经验总

结（10 分） 

1. 有能力提升整校推进工作总结,能反映整校推进工作成效、反映提升教师

信息化应用能力的方法途径、反映学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全面融合的经验

做法（4 分） 

2. 有基于信息化环境的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和学业评价等成果

集+3 分（3 分） 

3. 有教师专业发展（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案例+3 分（3 分） 

5.2 获奖成

果 

（10 分） 

1. 教师个人参加省级信息化相关大赛三等奖+1 分/次，二等奖+2 分/次，

一等奖+3 分/次 

2. 参加省级信息化相关团体赛（教师项目）三等奖+2 分/次，二等奖+3 分

/次，一等奖+4 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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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及加权 

（本项共 10 分，加满为止） 

5.3 示范推

广（5 分） 

1. 信息化相关示范校县级+1 分，市级+2 分，省级+3 分 

2. 信息化相关成果县级推广+1 分/个，市级推广+2 分/个，省级推广+3 分/

个，国家推广+5 分/个 

（同一成果只计最高分，本项共 10 分，加满为止） 

6 经费保

障（5 分） 
 

1.学校整校推进工作的经费是否纳入年度预算（2 分） 

2.有能保证学校整校推进工作开展的经费投入（3 分） 

总  分 

四、各级职责 

市督促指导区县依照《安徽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 2.0 整校推进校级监测指标体系》制定区县整校推进监

测标准，督促区县落实整校推进监测工作落实。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安徽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 2.0 整校推进校级监测指标体系》制定本区县标准，

县能力提升工程办做好整校推进校级监测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学校管理团队对照检测指标体系完成自测和信息能力提升

工程 2.0 项目监测档案建设，确保督促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教

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推进教师信息

技术能力和信息素养发展，切实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情

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和学业评价等能力。并做好县教育行

政监测实施和市、省监测抽查。 

五、监测方式 

监测实行查看过程材料和听取学校管理团队的汇报，由监测

小组评议结合。突出信息技术过程应用和能力提升成果。 


